
《环保检测实验室设备管理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制定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环境检测越来越重视，第三方检测

机构及各级环境监测站在标准化达标建设中仪器设备的投入比重也越来越大，加

强检测仪器设备的管理，确保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保证检测数据的科学、

有效、准确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各级环境监测站在仪器设

备管理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者没有制定设备管

理程序，或者程序不规范。二是仪器计量检定管理不到位。由于仪器计量没有计

划，仪器设备得不到及时维护，未能及时送检，影响检测数据的可靠性。三是购

置仪器设备时，因对计划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与其所需匹配资金调研不足，导致

未能及时采购到仪器，造成检测工作的滞后，四是仪器设备档索建立和管理不到

位，如一些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证书缺失，使得仪器使用人员不能正确修正检测数

据。环境检测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将直接

影响到环境检测为管理服务的质量、环境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及为政府决策

的科学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管理，加强仪器设备程序化，规

范化管理，确保监测数据科学有效，才能真正展现为政府、社会提供监测服务的

技术实力。本标准从环保检测设备的管理上，对其进行了规范化管理要求，使仪

器设备的管理更加合理、规范。

二、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珠海市机电工程师学会立项，由珠海京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牵

头制定。

三、标准的编制过程

2022年 9月，经过广泛收集整理有关的国内外标准信息和文献资料，召开

多次讨论会，深入进行探讨，初步形成了标准的大纲，由珠海京工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向珠海市机电工程师学会提出编制标准。

2022年 10月 10日，由珠海市机电工程师学会立项。



2022年 10月 14日，珠海市机电工程师学会派出专家指导标准的制定。

2022年 10月 20日，小组召开该标准的内部讨论会，综合考虑珠海市机电

工程师学会派出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四、标准的编制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

本文件从国家政策和环保检测法律法规及市场需求出发，结合当前环保检测

在实验室设备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加强检测仪器设备的管理，确保检测工作的

顺利开展，对于保证检测数据的科学、有效、准确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环保检测

实验室设备管理要求提供有效指导，合理可行，便于企业实施与监督管理。

（二）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符合国家的政策，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与环保检测设备管理要求的

相关标准协调一致、衔接配套，符合设备管理的基本要求和过程要求，能够满足

当前环保检测设备管理要求。

（三）可操作性原则

文件条文的设置和要求与实验室环保检测管理机制相协调，避免出现因企业

无相关的整理要求而不能科学或过于复杂导致平时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等状况，出

现数据无法溯源的现象，从而提高环保检测质量和水平，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有

效性。

（四）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规定的格式进行编写。

五、标准的整体结构

本标准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职责、工作程序

共 5章。

六、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条款解析

（一）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检测、抽样用的仪器、设备、量具、器具及检测耗材的使

用、核查与维护保养、修理、报废，设备仪器的标识和档案管理；新购置的、在

用的、租借的用于定量测量用的仪器、设备、量具等管理规定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环保检测实验室设备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规定了检测实验室、量值溯源、期间核查、准确度定义。

（四）岗位职责

1、技术负责人，负责仪器设备购置、维修、报废等审核批准。

2、使用部门负责人，组织仪器设备购置申请、验收、使用以及仪器设备操

作使用、维护规程的编写。

3、设备管理员，负责仪器设备管理，包括采购、送检、标识管理，组织并

参加仪器设备的调试和验收、日常维护。设备档案及相关记录的建档工作。

工作程序

设备购置，规定设备的购置程序，相关负责人对设备购置的审核，并形成记

录文件。

设备验收，仪器设备购入后应经调试、验收合格，计量器具经计量检定合格

后方能投入使用，由仪器设备管理员会同使用部门验收，根据合同规定的技术要

求和相应的标准、规程、使用说明书等对仪器设备的性能及技术指标进行质量验

收，确认符合合同规定的技术条件后，写出安装调式和验收报告，必要时可联系

校准机构进行校准或检定，合格后填写设备验收表，验收完毕后交文件管理员归

档保存。

3、仪器设备使用，按有关编写要求编制操作规程。使用前，使用人应认真

阅读仪器使用说明书和操作规程，按操作规程的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进行操作。

4、设备维修,仪器设备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或在计量检定中发现仪器设备损

坏或性能下降需要维修,使用人应对以前所做的监测工作进行检查，确认是否对

监测工作造成影响。如已造成影响应进行追溯，并且做出记录。

5、设备管理 ,由保管人具体负责管理。保管人参与所购仪器设备的验收、

安装、调试，填写仪器设备的随机档案，负责检查仪器设备的性能。仪器设备保

管人变更时，室主任应通知设备管理员，设备管理员修改设备管理登记表及相关

表格。组织仪器设备的采购、验收、建档、归档、检定/校准、维护、报废等工，

并做好标志标识管理。



6、设备报废，当仪器设备的技术性能降低，满足不了要求或功能损坏不可

修复时，应办报废手续。拟报废的仪器设备，由仪器设备保管人填写仪器报废申

请单，经室主任审查，报技术负责人和总经理批准后，综合室注销台账。已报废

的仪器设备，应从使用室撤出，设备管理员将仪器报废申请单、监测设备管理登

记表等仪器管理档案连同仪器设备档案交文件管理员统一按报废另存。

7、利用外部设备管理，需要利用外部设备时应做好相关验收，检定，满足

相应检测要求并与对方签订租用协议存档。

8、设备档案管理，设备管理员对仪器设备进行分类建档，对检测质量有显

著影响的设备和每台计量器具均应建立档案。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目前，环保检测实验室设备暂时无相关管理标准，严重的制约了环保设备的

标准化管理。本标准从环保检测的技术角度，对其进行管理进行了规范化要求，

是提高其实验室管理能力和水平，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九、贯彻本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实施后，标准起草单位可会同珠海市机电工程师学会组织珠海市机电

行业企事业单位，对本标准进行宣贯，推荐各单位在人才管理过程中使用，扩大

标准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

《环保检测实验室设备管理规范》起草小组

2022年 10月 25 日


